
关于开展 2024 年度省自然科学基金计划

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科技局、沈抚示范区产业创新局，各有关高等学校、科

研院所、企事业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的决策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

部署要求，省科技厅决定开展 2024 年度辽宁省自然科学基

金计划项目首批申报工作。根据《 辽宁省科技计划项目管

理办法》（辽科发〔2022〕17号）有关规定，现将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

话精神，锚定省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提出的打造“六地”目标定

位，围绕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和打造国

家重大技术创新策源地，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

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坚持自由

探索与战略导向相结合，聚焦四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和 22 个

产业集群建设，立足于塑造战略科技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

才队伍、加强优势基础学科领域方向建设和取得一批重大原

创性成果，重点支持在数理、化学、生命、地球、工程与材

料、信息等重点优势领域开展“从 0到 1”的引领性、前瞻性、



原创性的基础研究；重点支持围绕增材制造、细胞治疗、智

能计算、元宇宙、柔性电子、量子科技、氢能和储能等领域

方向，开展未来产业基础科学研究和非共识创新研究。

二、计划设置

首批启动 2024 年度省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计划和省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计划的项目申报工作。

——省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计划 支持毕业三年以内的博

士研究生围绕四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和 22 个重点产业集群建

设、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生命健

康等重点任务中的科学问题开展基础研究，支持自由探索和

勇于原创，培育储备一批科研人才。

——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计划 分为面上项目和科技援

疆援藏医疗专项两类。面上项目主要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围绕

四个万亿级产业基地和 22 个重点产业集群建设、结构调整

“三篇大文章”、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生命健康等重点任务

中的科学问题，开展探索性、原创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凝聚、培养和稳定青年科技人才队伍；科技援疆援藏医

疗专项主要围绕新疆塔城、西藏那曲地区常见病、多发病诊

疗，支持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申报方式通过 “辽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 ”

（http://218.60.151.64）进行申报。登录后进入计划项目管理

系统“项目申报”模块，点击“新增项目”菜单，在“计划类别”



中选择“自然科学基金”进行申报。省科技厅将以网上填报的

申报书作为后续形式审查、项目评审的依据。申报材料中所

需的附件材料，全部以电子扫描件上传。

三、申报时间

网上填报受理时间为 2023年 12月 15日 9:00至 2024年

1月 5日 17:00，项目申报人须在此期间内完成申报材料填报

并提交初审单位审核。

请各初审推荐单位于 2024年 1月 12日 17:00前通过“辽

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逐项确认推荐项目，并将加盖推

荐单位公章的推荐函与相应的推荐项目清单（系统导出带二

维码并加盖公章）以电子扫描件上传。

四、有关要求

（一）关于注册账号。

首次进行项目申报的单位需网上分别注册一级用户（单

位管理功能）、二级用户（项目申报功能）账号，并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注册账号请妥善保管，后续项目管理、合同签

署及结题验收时将使用同一账号。

（二）关于申报单位。

项目申报单位应为在辽宁省内注册的高等学校、科研院

所、企事业单位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有较强的科技研发

能力和条件，运行管理规范。

项目申报单位、项目团队成员诚信状况良好，无在惩戒



执行期内的科研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和相关社会领域信用“黑

名单”记录。

申报单位同一个项目只能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得

通过变换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三）关于项目负责人。

1.项目负责人须为项目申报单位在职人员，应为该项目

主体研究思路的提出者或实际主持研究的科技人员，项目执

行期内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

2.申报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计划项目负责人须是 2021年 1

月 1日（含）之后获得博士学位（包括博士后），男性申请

人为 1984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申请人为 1982

年 1月 1日（含）以后出生（女性科技工作者年龄放宽 2岁）。

3. 申报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计划（面上）项目负责人须

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1979 年 1 月 1 日

（含）以后出生。

4. 申报援疆援藏医疗专项项目负责人须具有中级及以

上职称或者具有博士学位，为项目申报单位派遣援疆援藏期

内的科研人员，不受年龄限制（须上传申报单位提供的证明

材料）。

（四）关于申报限制。

项目负责人限申报 1个项目。省级科技计划、中央引导

地方科技发展资金专项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得作为项目负责



人牵头申报项目（应急攻关类、重大战略研究类、公益服务

类、创新联合体项目、农村科技特派计划项目不在限项范

围）。涉及国家安全、国防机密的项目不得在网上申报。

（五）关于实施周期。

项目实施周期原则上为 2年，起始时间原则上应在 2024

年 1月 1日至立项文件印发之日期间内，具体以最终签订的

任务合同书为准。

（六）关于经费强度。

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计划项目财政经费拟按 5万元定额支

持；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计划项目财政经费拟按 8万元定额

支持。

（七）关于经费使用。

按照《省财政厅等 18 部门印发〈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

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的通知》（辽财教〔2022〕142

号）相关规定，省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计划项目和省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计划项目实行经费包干制，不再编制项目预算，由

项目承担单位制定经费包干制相关内部管理规定并进行管

理。

（八）关于初审单位职责。

各初审单位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加强审核把关，对申

报项目负责人资格及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等方面

负责，申报项目经内部公示后，以正式公文形式报送省科技



厅。

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面上项目、援疆援藏专项均不

受推荐名额限制，自由申报。

五、联系方式

1.省科技厅引智处

联系人：郭 丹

联系电话：024-23983421，15840078480

2.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系统支持

联系人：卞守龙

联系电话：024-23983158，17612488647

辽宁省科学技术厅

2023年 12月 15日


